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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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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第 45 号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

《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》的公告

现批准《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》为国家标准，编号为 GB

55027 - 2022 ，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。本规范为强制性工

程建设规范，全部条文必须严格执行。现行工程建设标准中有关

规定与本规范不一致的，以本规范的规定为准。同时废止下列现

行工程建设标准相关强制性条文:

一、《室外排水设计标准)) GB 50014 - 2021 第 3.3.3 、

4. 1. 6 、 5.6.1 、 5. 15. 3 、 6. 1. 12 、 7. 1. 11 、 7. 1. 13 、 7.3.8 、

7.1 1. 3 、 7.12.4 、 8.3.15 、 8.3.16 、 8.3.18 、 8. 3. 20 条。

二、《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)) GB 50318 - 2017 第 3.5.2 、

5. 1. 2 条。

三、《城镇污水处理厂工程质量验收规范)) GB 50334 - 2017 

第 7.15.2 、 13.3.2 条。

四、《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)) GB 50335 - 2016 第

4. 1. 5 、 7. 1. 2 、 7. 1. 3 、 7. 1. 4 、 7. 1. 5 、 7. 1. 6 、 7.2.4 条。

五、《城市水系规划规范)) GB 50513 • 2009 (2016 年版)第

4. 2. 3 、 4.3.4 、 5.2.2 (4 、 5) 、 5.3.2 、 5.3.4 、 5.5.1 、 6.3.1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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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3. 2 , 6. 3. 4 条(款)。

六、 《城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)) GB51174-2017 第

4. 1. 8 、 4.2.7 、 4.4.14 、 4. 4. 21 、 4. 4. 22 条。

七、《城镇污水处理厂工程施工规范)) GB 51221 - 2017 第

3. 0.11 、 5.4.8 、 6. 1. 4 条。

八、《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)) GB 51222 - 2017 第 3.2.2 、

4. 1. 9 条。

九、《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)) CJJ 6 - 2009 第 3.0.6 、

3.0.10 、 3.0.11 、 3.0.12 、 4.2.3 、 5. 1. 2 、 5.1.6 、 5. 1. 8 、 5. 1. 10 、

5.3.6 、 6.0.1 、 6.0.3 、 6.0.5 、 7.0.1 、 7.0.4 条。

十、《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、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)) CJJ 60 

2011 第 2.2.13 、 2. 2. 20 、 2.2.24 、 2. 2. 25 、 3.2.3 、 3.5.3 、

3. 10. 14 、 3.12.1 、 3. 12. 4 、 3. 12. 6 、 3.12.8 、 5.3.3 、 5.6.1 、

6. 1. 4 、 6.2.4 、 7.3.6 、 8. 1. 3 、 10.0.1 条。

十一、《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、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)) CJ] 

68 - 2016第 3. 1. 4 、 3.1.5 、 3.3.4、 3.5.11 、 3.8.7 、 4. 1. 2 、 4. 1. 7 条。

十二、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技术规程)) CJJ 131 - 2009 

第 3. 3. 6 , 4. 1. 11 、 6. 1. 10 、 6.3.3 、 7. 1. 6 条。

十三、《埋地塑料排水管道工程技术规程)) CJJ 143 - 2010 第

4. 1. 8 、 4. 5. 2 、 4. 5. 4 、 4.5.5 、 4.5.9 、 4. 6. 3 、 5.3.6 、 5.5.11 、

6. 1. 1 、 6.2.1 条。

十四、《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)) CJJ 181 - 2012 

第 3. O. 19 、 7. 1. 7 、 7.2.4 、 7.2.6 条。

十五、《城镇污水再生利用设施运行、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》

CJJ 252 - 2016 第 3.5.1 、 4.7.3 、 4.7.6 、 4. 8. 10 条。

本规范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 (www几.m丑lohu孔lur，时d.go认 Cαcn

公开，并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出版

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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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为适应国际技术法规与技术标准通行规则， 2016 年以来，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陆续印发《深化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改革的意

见》等文件，提出政府制定强制性标准、社会团体制定自愿采用

性标准的长远目标，明确了逐步用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取代

现行标准中分散的强制性条文的改革任务，逐步形成由法律、行

政法规、部门规章中的技术性规定与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构

成的"技术法规"体系。

关于规范种类。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体系覆盖工程建设领域

各类建设工程项目，分为工程项目类规范(简称项目规范)和通

用技术类规范(简称通用规范)两种类型。项目规范以工程建设

项目整体为对象，以项目的规模、布局、功能、性能和关键技术

措施等五大要素为主要内容。通用规范以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功能

性能要求的各专业通用技术为对象，以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维

修、养护等通用技术要求为主要内容。在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

范体系中，项目规范为主干，通用规范是对各类项目共性的、通

用的专业性关键技术措施的规定。

关于五大要素指标。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中各项要素是保障

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体系化和效率提升的基本规定，是支撑城乡建

设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。项目的规模要求主要规定了建设工程

项目应具备完整的生产或服务能力，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

应。项目的布局要求主要规定了产业布局、建设工程项目选址、

总体设计、总平面布置以及与规模相协调的统筹性技术要求，应

考虑供给能力合理分布，提高相关设施建设的整体水平。项目的

功能要求主要规定项目构成和用途，明确项目的基本组成单元，

是项目发挥预期作用的保障。项目的性能要求主要规定建设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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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建设水平或技术水平的高低程度，体现建设工程项目的适用

性，明确项目质量、安全、节能、环保、宜居环境和可持续发展

等方面应达到的基本水平。关键技术措施是实现建设项目功能、

性能要求的基本技术规定，是落实城乡建设安全、绿色、韧性、

智慧、宜居、公平、有效率等发展目标的基本保障。

关于规范实施。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具有强制约束力，是保

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、人身健康、工程安全、生态环境安全、公

众权益和公众利益，以及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利用、满足经济社会

管理等方面的控制性底线要求，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、设计、施

工、验收、维修、养护、拆除等建设活动全过程中必须严格执

行，其中，对于既有建筑改造项目(指不改变现有使用功能) , 

当条件不具备、执行现行规范确有困难时，应不低于原建造时的

标准。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配套的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是经过

实践检验的、保障达到强制性规范要求的成熟技术措施，一般情

况下也应当执行。在满足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规定的项目功能、

性能要求和关键技术措施的前提下，可合理选用相关团体标准、

企业标准， ~吏项目功能、性能更加优化或达到更高水平。推荐性

工程建设标准、团体标准、企业标准要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协

调配套，各项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班的相关技术

水平。

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实施后，现行相关工程建设国家标准、

行业标准中的强制性条文同时废止。现行工程建设地方标准中的

强制性条文应及时修订，且不得低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规

定。现行工程建设标准(包括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)中有关

规定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规定不一致的，以强制性工程建设

规范的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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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则

1. 0.1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，贯彻海绵城市建设

理念，改善水环境，保障排水安全，促进水资源利用，制定本

规范。

1. O. 2 城乡排水工程必须执行本规范。

1. o. 3 排水工程的规划、建设和运行，应遵循以下原则:

1 统筹区域流域的生态环境治理与城乡建设，保护和修复

生态环境自然积存、自然渗透和自然净化的能力，合理控制城镇

开发强度，满足蓝线和水面率的要求，实现生活污水的有效收集

处理和污泥的安全处理处置;

2 统筹水资源利用与防灾减灾，提升城镇对雨水的渗、滞、

蓄能力，充分利用再生水，强化雨水的积蓄利用;

3 统筹防洪与城镇排水防畴，提升城镇雨水系统建设水平，

加强城镇排水防涝和流域防洪的体系衔接。

1. O. 4 排水工程应加强科学技术研究，优先采用经过实践验证

且具有技术经济优势的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设备，提升

排水工程收集处理效能和内涝防治水平，促进资源回收利用，提

高科学管理和智能化水平，实现全生命周期的节能降耗。

1. O. 5 工程建设所采用的技术方法和措施是否符合本规范要求，

由相关责任主体判定。其中，创新性的技术方法和措施，应进行

论证并符合本规范中有关性能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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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基本规定

2.1 规模和布局

2. 1. 1 排水工程相关专业规划应在评估系统现状的基础上，结

合城乡发展趋势，根据排水安全和水环境目标编制并定期更新;

还应和水资源、供水、水系、防洪等规划，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

划以及城镇竖向、道路交通、园林绿地、地下空间、管线综合、

防灾等其他专业规划相互衔接。

2. 1. 2 除干旱地区外，新建地区的排水体制应采用分流制。

2. 1. 3 既有合流制排水系统，应综合考虑建设成本、实施可行

性和工程效益，经技术经济比较后实施雨水、污水分流改造;暂

不具备改造条件的，应根据受纳水体水质目标和水环境容量，确

定溢流污染控制目标，并采取综合措施，控制溢流污染。

2. 1. 4 排水工程应包括雨水系统和污水系统。

2. 1. 5 城镇雨水系统的布局，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应坚持绿蓝灰结合和蓄排结合的原则;

2 应结合城镇防洪、周边生态安全格局、城镇竖向、蓝绿

空间和用地布局确定;

3 应综合考虑雨水排水安全、建设和运行成本、径流污染

控制和城镇水生态要求。

2. 1. 6 城镇雨水系统的建设规模应满足年径流总量控制率、雨

水管渠设计重现期和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的要求，并应系统整体

校核。

2. 1. 7 城镇污水系统的布局，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应坚持集中式和分布式相结合的原则;

2 应结合城镇竖向、用地布局和排放口设置条件确定;

3 应综合考虑污水再生利用、污水输送效能、建设和运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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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本、土地利用效率和污泥处理处置的要求。

2. 1. 8 城镇污水系统的建设规模应满足旱季设计流量和雨季设

计流量的收集和处理要求。旱季设计流量应根据城镇供水量和综

合生活污水量变化系数确定，地下水位较高地区，还应考虑人渗

地下水量等外来水量。雨季设计流量应在旱季设计流量的基础

上，增加截流雨水量。

2. 1. 9 乡村雨水系统应结合地势实现收集利用或就近排放，并

应和区域防洪相衔接。

2. 1. 10 乡村污水系统应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单位实行统一规划，

并应因地制宜开展建设和运行。

2.2 建设要求

2.2.1 排水工程建设和运行应满足生态安全、环境安全、资源

利用安全、生产安全和职业卫生健康安全的要求。

2.2.2 排水工程设施的选址应考虑地质和地形条件，并应符合

排水工程相关规划和防灾专项规划的规定。

2.2.3 各类建设项目应编制排水设计方案，评估项目对所处地

区内涝防治和污水收集的影响，不得超出既有雨水系统和污水系

统的设计负荷。

2.2.4 轨道交通、地下空间、道路等建设项目不应影响既有排

水工程设施的功能、蓄排能力和安全运行。

2.2.5 分流制排水系统应分别设置雨水管渠和污水管道，不得

混接、误接;合流制排水系统应明确服务范围并设置合流污水管

道接纳服务范围内的雨水和污水。

2.2.6 雨水系统应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，优先利用源头减排

设施降低雨水径流量和污染物。根据受纳水体水环境容量合理设

置截流调蓄设施，其规模应与下游污水系统的输送和处理能力相

匹配。

2.2.7 排水工程中与腐蚀性介质接触的管道、设备和构筑物应

采取防腐蚀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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